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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规划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

实施细则

一、招生计划设置及一志愿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学科（类别）领域

代码及名称

学习

形式

拟招生

计划数

一志愿考生进入

复试的基本要求 一志愿考生

上线人数
总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单科（满分

>100 分）

0813 建筑学（学） 全日制 34 320 40 90
41(含退役大

学生 1人)

0833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9 340 40 90 24

0834 风景园林学 全日制 15 320 40 90 19

0851 建筑学（专） 全日制 75 340 45 90
92（含退役

大学生 1人）

0853 城市规划
全日制 49 340 45 90 64

非全 5 340 45 90 1

0953 风景园林 全日制 17 340 40 90 22

注：退役大学生进入复试要求为：总分 320 分，单科（满分=100 分）40 分，单科（满分

>100 分）90。

二、接收调剂考生条件及人数

学科（类别）领域

代码及名称

学习

形式

拟接收调

剂考生数

拟发送复

试通知数

接收调剂考生

条件

调剂考生进入复试

遴选规则

0851 建筑学（专）

全日制 12 20
1. 初试成绩三个学

科总分不低于 340
分、建筑学、城市规

划学科政治、外语不

低于 45分；风景园

林学科政治、外语不

低于 40分；业务课

不低于 90分；

2.本科就读专业及

一志愿报考专业与

申请调剂专业均一

致；

3. 不接收跨专业调剂

考生。

按照考生初试总成

绩从高到低排序遴

选进入复试

非全 14 23

0853 城市规划

全日制 6 10

非全 4 8

0953 风景园林

全日制 4 7

非全 4 8

三、复试差额比例

建筑学科、城乡规划学科、风景园林学科进入复试的差额比例不低于 120%。

四、复试科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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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考生初试报考的研究方向对应的复试科目进行考核，建筑学科分为《建筑

设计原理》、《中外建筑史》、《建筑物理与构造》三选一；城乡规划学科考核科

目为《城乡规划相关知识》；风景园林学科考核科目为《风景园林植物与工程》。

注：如复试科目有改动，请把说明于 3月 28日 20时前发送至邮箱：建筑学院招生

<2960327871@qq.com>。

五、资格审查

1、具体审核内容包括：

（1）考生初试准考证；

（2）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应届生带学生证）；

（3）学籍学历认证材料

（4）本科成绩单。

2、审核形式：

以上材料需要考生文件打压缩包，文件命名为：报考学院-报考专业-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于3月28日12时前发送至邮箱：建筑学院招生<2960327871@qq.com>。

六、复试日程安排

（一）一志愿考生

日期 时间 工作内容

3.28 14:00
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验结果、学生证等报名

材料及考生资格进行线上审核

3.29 8:00 复试考生线上测试系统，问题反馈总结

3.30 8:30-18:00
建筑学（0813学硕）、城乡规划学（0833）、风景园林学（0834）硕士

开展线上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3.31 8:30-18:00 建筑学（0851专硕）、城市规划（0853）、风景园林（0953）硕士开展

考生类别 提交材料

应届生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往届生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网上无法查询学历信息的考生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mailto:29603278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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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4.1 10:00 同等学力、跨专业考生加试《美术基础》、《设计基础》

4.2 14:00 公示一志愿拟录取考生名单

4月初
具 体 时 间

另行通知
发放一志愿拟录取考生调档函、签订定向就业研究生培养协议

（二）调剂考生（调剂考生复试时间另行通知）

七、复试内容

复试采取网络远程面试的考核方式。

分组形式：考生随机分组，答辩顺序随机生成。老师分组于复试当天现场抽签

决定。

·考核时间：每个考生考核时间 30 分钟。

·复试包括三部分

（一）专业能力考核

1、专业能力考核内容为专业课考试，依据复试大纲所列考核内容，第一志愿

考生的考试科目详见学院招生（学科）类别领域目录。

2、考生需对系统随机生成的三道考题选择两道进行作答，试题类型为简答题

（每题 50分）。

3、每个面试组老师成绩打分，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算平均分。

（二）综合素质考核

1、回答老师根据专业能力考核当场提出的 2-3 个问题。

2、每个面试组老师成绩打分，满分为 100分，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算平均分。

（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1、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学生做简要的自我介绍，然后由负责外语考核的老师

提出问题，学生给予回答或表述，不少于 5 分钟。

2、每个面试组将指定三名老师负责外语听说能力成绩打分，满分为 100分，

最终分数取平均值。

（四）同等学力及跨专业考试加试

加试科目为《美术基础》、《设计基础》，考核方式采取网络远程视频笔试的

考核方式，采取双机位，考生须准备一台笔记本（或台式电脑和外接摄像头和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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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加上一个手机或两个手机，其中笔记本或一台手机用于远程复试，一台手机用

于实时监控（具体摆放方式与面试要求相同）。

具有下列专业背景的考生不需要参加加试：

1、建筑学专业考生；

2、城乡规划学考生；

3、风景园林设计方向考生；

4、艺术设计方向考生。

其他具有美术教育背景的考生，需经过学科认定。

考试内容：监考老师现场指定画的内容；

考试用具：铅笔、素描笔等速写基本用具，A4 大小纸张；

考试时间：30 分钟。

八、复试方式

复试采取网络远程视频的方式。学校复试工作拟使用教育部推荐的由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研发的“研招远程面试系统”。网络远程复试平台须选用统一的软件

平台。远程复试拟采取双机位，考生须准备一台笔记本（或台式电脑和外接摄像头

和麦克风）加上一个手机或两个手机，其中笔记本或一台手机用于远程复试， 一台

手机用于实时监控（具体摆放方式见《考生操作手册》）。手机支持安卓和 Iphone

的 操 作 系 统 ， 版 本 不 能 过 于 陈 旧 （ 目 前 最 新 版 考 生 操 作 手 册 链 接 为

https://bm.chsi.com.cn/ycms/kssysm/，各位考生考试前仔细阅读），如在面试过程中

系统出现问题，备用平台将采用腾讯会议。

九、成绩确定方法

（一）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

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考生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

计算公式为：复试总成绩=专业课考核×50%+综合素质考核×40%+外语听说能

力测试×10%

（二）加权总成绩确定方法

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满分为 100分，计算公式为：

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初试总成绩×0.2×60%+复试总成绩×40%。

十、拟录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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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志愿考生录取原则

一志愿考生按照所在学科类别的招生计划及考生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由高到低

依次录取。若加权总成绩相同按初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若初试成绩相同按业务课 2

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二）调剂考生录取原则

调剂考生按照考试加权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若加权总成绩相同按初试成

绩由高到低排序；若初试成绩相同按业务课 2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三）不予录取原则

1、复试总成绩低于 60 分或复试内容中专业课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外语听说能

力测试成绩任一项低于 60 分均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及体检结果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

者不予录取。

3、同等学力及跨专业考生的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其中任何一门考

试成绩低于 60 分的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四）其他事项说明

研究生导师双选环节将在新学期开学初一个月内进行，学科群将统一组织

导师与学生的双选见面会，研究生导师可在同一一级学科内跨方向招收研究生；

导师与考生均不应在复试阶段进行双选，以免影响正常的复试秩序。如遇特殊

情况，以学院通知为准！

其它未尽事宜，由建筑学科群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十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建筑与规划学院 张彤 电话：024-24690686 邮箱：2960327871@qq.com。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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